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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7             证券简称：ST银广夏         公告编号：2010-008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其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根据监事会主席凌纯鸣先生提议，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3 月

9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监事凌纯鸣、梁胜权、单河、马国庆参加了本次会议，李晓明监事未出席本次会

议。 

三、 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就公司董事局《关于向山东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回转的议案》（以下简称“该议案”）及其所涉及事项形成如下决议如

下： 

（一）该议案的内容缺乏基本法律常识 

1、根据公司董事局已经在 2009 年 12 月 30 日公告的《关于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

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09069 号）中公开的《协议书》内容，公司在《协议书》项

下没有主动处置任何公司资产、没有承担任何额外义务或放弃任何权利，同时公司对山

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所需要承担的清偿义务减少人民币 448 万余元。公司《章程》中

并未规定上述公司单方获取利益的《协议书》需要董事局的批准。 

2、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原持有的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酿酒公司”）62%股权早已查封多年，其对酿酒公司 62％股权的拍卖

是人民法院依职权执行已生效判决、处分被执行人财产的行为，不需要取得公司董事局

的任何批准或同意。该议案中所一再提及的《协议书》并不是人民法院组织上述拍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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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和基础。不论公司董事局是否知晓《协议书》的内容，人民法院均有权对其查封的

公司财产进行拍卖。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向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的执行回转不具备基本的

法律基础。如果公司向人民法院正式否认《协议书》的有效性，则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

公司完全有可能要求公司追加偿还本来已经在《协议书》项下减少的债务人民币 448 万

余元。该执行回转申请不但不能免除公司对外清偿债务的责任，反而可能增加公司的对

外负债。在目前公司的财务状况已经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上述行动非常有可能对公司的

对外形象和实际利益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该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含混不清 

1、根据该议案的表述，公司未能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取得与签署《协

议书》有关的授权委托书。显然，“未能取得”并不等于“不存在”，该议案中并未说明

因为何等原因公司未能取得该等授权委托书，例如，人民法院是否向公司所派遣人员提

供案卷查阅，所提供查阅的案卷是否完整，人民法院对是否收到该等授权委托书是否进

行了说明，等等。 

2、根据该议案的表述，公司所调取的《拍卖委托申请书》中酿酒公司的印鉴与当

时公司代为保管的酿酒公司的印鉴不符。该议案并未说明的关键问题是，《拍卖委托申

请书》中本公司的印鉴是否相符？此外，该议案亦未说明公司是如何判断酿酒公司的印

鉴不符，以及酿酒公司是否认可上述判断，等等。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局应当在了解清楚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决议，避免使公

司在诉讼中陷入被动局面。 

（三）公司监事就所涉及事项的声明 

就该议案所涉及公司监事单河、梁胜权、马国庆的内容，监事会收到上述三位监

事的声明，内容如下： 

1、有关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法院决定拍卖酿酒公司的股权事宜，公司已经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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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 23 日和 2009 年 1 月 5 日作出公告，不属于未公开事项； 

2、梁胜权先生是以其个人身份代表竞买方参加人民法院组织的拍卖，与其监事职

务无关； 

3、马国庆先生是银川培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是否参与人民

法院组织的拍卖，与本公司无关，与马国庆先生的监事职务无关； 

4、上述拍卖的买受人是在 2009 年 3 月 6 日得到人民法院的裁定确认的。在此之

前，由于上述拍卖买受人仍处于不确定的阶段，本人并不知晓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

否会被人民法院确认为买受人，因此也不存在向公司报告的义务。 

监事会认为，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董事局并没有认定公司监事的行

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权力，上述认定应当由相应的监管机构作

出。 

（四）关于该议案所涉及的其他事项 

1、在 2008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 月期间，酿酒公司 62％股权被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拍卖之前，公司监事会成员曾经多次列席公司董事局就上述拍卖进行的讨论

会议（上述会议张岩律师亦有参加），参加会议的公司现任董事局成员均知晓当时拟进

行的拍卖的背景和实际情况，对于前述《协议书》中关于股权拍卖后公司对债权人承担

的清偿义务以人民币 500 万元为限的内容，并未曾提出任何异议。在此期间，公司现任

董事局还曾经委托独立董事杨益军先生和张岩律师共同前往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与人民法院协商有关拍卖的事宜，公司现任董事局亦未曾对律师在本案中的代理人身

份提出任何质疑。 

监事会认为，在上述方面，该决议存在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的嫌疑。 

2、根据公司在 2009 年 4 月 14 日发出的公告，公司现任董事局已经拒绝了中联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公司持有酿酒公司62％股权及享有相应分红权的授权，理由是：“广

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历年亏损，即使有收益，也要先弥补以前年度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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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进行利润分配。同时，接受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

公司还需对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继续进行投入，加大了公

司的管理成本和风险。” 

基于公司董事局的上述判断，监事会希望董事局结合公司的具体财务数据明确说

明，上述公司控股酿酒公司将面临的涉及弥补亏损、利润分配以及持续经营投入的风险

在 2009 年 4 月 14 日至今的不足一年的期间内是否存在任何减少或消除？并在此基础上

作出对公司及公司股东负责的决定，避免决策的随意性。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年三月十日 


